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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 

理论研讨会在东方公益律师事务所举行 

    2006年4月11日上午，由北京市东方公益律师事务所和《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青岛市刑事

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理论研讨在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所、《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专家学者以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部分法官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青岛市自2004年底实施的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展开。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是根据青岛市

委政法委、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青岛市财政局联合发布的《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

办法》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规定建立起来的。其出发点是帮助刑事案件受害人摆脱生活困境，化解受害人因为赔偿问题得不到解决而

不断上访的矛盾，因此，该制度的救济范围，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所涉及的加害人无

力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而导致其基本生活特别困难的受害人。对于这些基本生活特别困难的受害人，由

财政部门从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予以补助。针对这项制度和青岛市中院的实践，与会的学者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以下就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一综述。 

    一、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的意义 

    与会学者对青岛市中院实施的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认为，青岛市中院实施的这项制度非常有意义，其针对的是非常明确的问题，

并且有非常确切的制度指引，对我国建立类似的制度具有示范作用。他从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该制度的意

义： 

    第一，该制度的建立顺应了时势。对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由国家给予一定的救助和补偿，这是国外很

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很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立法和实践，因此，青岛中院的做法顺应了国际趋势；同时，青

岛中院的做法也符合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宗旨，因此该实践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二，该制度的建立符合学理，具体而言，符合法理、情理和事理。从法理上讲，犯罪是对国家秩序

的损害，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政府，有责任通过一定的方式弥补犯罪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因此，由

政府对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人进行救济体现了政府的责任。从情理上讲，扶助弱者是对国家和政府基本的

道义要求，给予刑事受害人一定的救济体现了政府道义上的义务。从事理上看，对刑事受害人的救济补偿

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如社会保险理论、社会防卫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足以构成建立该项制度的理论

依据。 

    第三，该制度很好地考虑了可操作性。该制度通过对救济金来源、救济范围、救济条件、不予救济的

情况、救济标准、救济金发放以及救济金的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刑事受害人救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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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虑到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很好的解决了制度的可操作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熊秋红研究员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复仇与赔偿两种方式是此消彼长的，我国

因为没有相应的赔偿制度，实际上强化了重刑化的倾向。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19世纪末刑事实证学派已

经提出，国外很多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我国在这方面大大滞后了。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十

几年前已经有人主张建立该制度，但一直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青岛中院的做法把学者的呼吁变成了现

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制度和实践，也体现了报复型司法向恢复型司法转变的趋势，是与现代刑

事司法理念相吻合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黄金荣博士认为，该制度的建立是激动人心的，其体现了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社

会权利保护问题，是与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的规定相适应的。该制度的建立，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民

社会权利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的理论基础 

    针对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与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东

方公益律师事务所主任贺海仁博士认为，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是建立在国家代位赔偿制度基础上的。传

统观念认为，赔偿是建立在过错基础上的，刑事犯罪中，对受害人的损害是犯罪人的过错行为而不是国家

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因此国家不应承担责任。但是，在犯罪中，国家也是有过错的，即国家应当保护公民

免受犯罪的侵害而没有尽到保护义务，因此，国家应当为此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代位赔偿责任。 

    熊秋红研究员认为，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很多种，主要包括社会契约理论、妨碍赔偿

理论、社会保险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刑事政策理论、社会防卫理论、现实观察理论等。 

    张志铭教授认为，不能说国家给予补偿就说国家有过错，因为犯罪是必然发生的，不管国家做多大努

力，都不能完全杜绝犯罪的发生，因此，犯罪的发生并不能说是国家的过错。同时，对受害人的救济可以

基于国家的公共服务责任而不必基于国家的义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生陈国刚认为，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实质上是国家福利的一种形式，其理论

基础是国家对贫困公民的救济和保护义务，刑事受害人获得国家救济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福利权。 

    三、对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针对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会学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和完善的建议。归纳起

来，这些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名称问题。熊秋红研究员认为，该制度中"受害人"的称谓最好改为"被害人"，以与法律用语一

致。张志铭教授认为，"受害人"概念包容范围更广，既包括被害人，也包括受到犯罪行为影响的人，如被

害人的亲属等。 

    2、救济条件问题。熊秋红研究员认为，在对刑事被害人救济条件的问题上，国外很多国家都是以犯

罪行为为中心，即只要是故意暴力犯罪的被害人，都可以获得国家的补偿，而青岛市中院的做法强调贫困

作为救济的条件，似乎更强调其救济性，而淡化了补偿性。张志铭教授认为，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本质

上是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不应对此附加条件；而且上访、信访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也是公民的一项权

利，因此受害人救济制度不应以不得上访为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刘海波也认为，青岛市中

院的实施细则中规定的不予救济的情形中，救济申请人有意无理上访、缠诉的不予救济一项可并入其他不

应救济的情况一项中，不宜单独列出。 

    3、救济标准、方式问题。张志铭教授认为，青岛中院在实践中对刑事受害人一般给予三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救济标准很多情况下并不足以达到对受害人充分救济的目的，因此建议逐步加大对受害人的救

济力度。贺海仁博士认为，对受害人除了经济上的补偿外，还应当考虑对受害人非物质方面的补偿，如健

康服务、精神治疗等。 

    4、救济申请被拒绝后的救济问题。与会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受害人的救济应当被视为受害人的一

项权利，因此当救济申请被拒绝时，应当给予申请人复议或申诉的机会。 

    5、法院主导救济金发放问题。贺海仁博士认为，刑事受害人救济金由法院主动发放的做法不合适，

这与法院的定位是冲突的，结果会导致对法院中立性的损害。张志铭教授也认为，法院不应当承担这种救



济责任，救济实施主体不应当是法院，而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刑事受害人的救济，但法官可以成为

该机构中的成员。该专门机构通过确认法院的判决，为符合救济条件的刑事受害人提供救济。 

    四、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发展前景展望 

    经过对青岛中院实施的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的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尽管该制度具有理论和现

实意义，但是从长远的制度发展来看，该制度应该向社会保障制度方向转化。对刑事受害人的救济责任，

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而不应由法院实施。同时，《法学研究》编辑谢海定博士提出，可以建立两套刑事受

害人救济补偿制度。一是以犯罪行为为中心，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即对某些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只要受

到伤害，就由国家予以补偿；二是以贫困为标准，建立被害人救济制度，即对因犯罪侵害陷入贫困的受害

人由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救济的方式使其摆脱困境。 

    

    

（陈国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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